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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传承科学家精神，喜迎新中国75
华诞”科学家精神宣讲大赛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科协，各高校：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一代又一代的科研工作者们秉承着科学家精神，矢志报国、前赴后继、接续奋斗，使我国的科技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的历史坐标上，为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讲述好广大科技工作者在祖国大地上树立起的一座座科技创新的丰碑，激励广大科研人员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矢志创新。经研究，决定举办“传承科学家精神，喜迎新中国75华诞”科学家精神宣讲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全国科技大会精神，围绕“传承科学家精神，喜迎新中国75华诞”主题，展现科学家的爱国情怀和创新精神。大力宣传展示我省科技创新成果，引导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增强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努力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崇尚创新、热爱科学在科技人才队伍乃至全社会蔚然成风。
二、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浙江省教育厅
承办单位：共青团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委员会、浙江省高校科协联合体、彩虹人生青年理论宣讲工作室
三、参加对象

浙江省高校科技工作者、在校大学生，重点组织动员45周岁以下青年科技工作者参与。

四、活动主题
以“传承科学家精神，喜迎新中国75华诞”为主线，通过科技工作者视角深入阐释浙江科技创新引领时代发展意义。
五、组织实施
（一）动员部署（2024年8月）
拟定活动方案由省科协、省教育厅联合下发通知。由各高校自行组织开展校内选拔，具体形式由各地、各校自行决定，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等多种渠道在省内各大高校广泛开展动员宣传，组织在校师生踊跃报名，积极营造活动浓厚氛围。各高校需在8月24日前完成选拔与推荐，每所高校推荐的选手不超过3人。
（二）全面推进（2024年8月—9月）
1.线上入围选拔赛（2024年8月26日）
各参赛学校提交以下相关资料（均为电子版），材料包括：科学家精神宣讲大赛报名情况一览表（盖章扫描件及Word版）、科学家精神宣讲视频（5分钟以内）。请于8月24日前将材料投稿至指定邮箱，宣讲视频将参加线上入围选拔赛和线上复赛，提交报名材料时请注明所在单位、姓名、宣讲题目，初赛将选拔30个作品进入复赛。
2.线上复赛（2024年9月上旬）
在30个作品中，择优评审产生15个作品参加现场总决赛，余下15名为铜奖，铜奖获得者可自行决定是否参与现场活动，相关经费由参赛选手派出单位自行解决。
3.现场决赛（2024年9月下旬）
组织专家现场打分，最终选拔出5名金奖、10名银奖。
六、有关要求
（一）各高校应高度重视本次大赛，高校科协发挥综合协调作用，会同校内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宣传发动工作，精心组织校内比赛，遴选出优秀代表参与比赛。
（二）共青团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委员会、浙江省高校科协联合体、彩虹人生青年理论宣讲工作室积极做好活动承办工作，广泛联系各高校，明确工作时间节点，有序开展大赛筹备工作，并负责大赛推进工作的具体事宜。
（三）各市、县（市、区）科协、教育局积极参与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省科协联系人：叶小青  15700077317
省教育厅联系人：童振华  13989889781

省高校科协联合体秘书处联系人：何萱  15345626218
邮箱：1987478592@qq.com
附件：“传承科学家精神，喜迎新中国75华诞”科学家精神
宣讲大赛报名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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